
附件 1

2023 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

创意设计大赛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激发文化旅游市场活力，推动广西特色旅游商品创新发展，持续打响“广西有礼”品牌。2023 年我厅将继续举办 “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现制定本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口号

活动主题：广西有礼

活动口号：广西有礼 礼遇八桂

二、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2023年3月— 6月

评审时间：2023年6月

颁奖时间：待定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二）承办单位：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协会

（三）协办单位：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四）大赛评审：邀请国内、区内知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

四、赛事内容及奖项设置

（一）参赛要求

1.参赛资格。凡广西区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旅游商品、工艺品研发机构、艺术院团、动漫企业、科技企业、生产经营厂家、经销单位、工艺美术从业人员、手工艺制作者、大中专院校师生等均可以参赛。

2.参赛组别。企业组（含个人）；高校组。

3.参赛设置。凡符合参赛资格的单位和个人所设计生产的，具有广西特色的旅游商品均可报名参赛。本届大赛参赛板块设置除了分为四个板块二十一类以外，还增设“城市伴手礼”板块、旅游景区文创板块两个板块。分别为：

（1）文化生活板块
第一类:旅游文化创意生活日用陶瓷和玻璃类。

旅游文化创意生活日用陶瓷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生活日用的陶瓷制品，包括：陶器、瓷器、砂器等。如：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陶瓷办公用品和其他生活器具。

新型生活日用陶瓷：陶瓷刀等。

旅游文化创意生活日用玻璃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用类玻璃生活器具和家庭或办公装饰类等玻璃制品，包括琉璃制品。

第二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金属品和石质品类。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金属品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生活日用类的金属制品。包括：生活日用类金属的器皿、器具、厨房用品等。如：金属的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办公用品和其他生活器具。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石质品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生活日用类的石质制品。如：石质的器皿、器具、厨房或者办公用品等。

第三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竹木品类。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竹木品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生活日用类竹、木制品以及衍生品等。包括：餐具类，如：筷子、碗、碟等。办公类，如：竹、木办公用品、书签等。小型家居类，如：灯具、垫、瓶、盒、罐等。纸制品类，如：本、书画纸等。其他生活器具类。

不包括：家具、根雕、箱包等。

第四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化工合成品类。

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生活日用类合成材料的居家用品、办公用品和其他生活器皿、器具等。

不包括：箱包、鞋帽、首饰等。

第五类:旅游文化香品类。

是指利用可以被人的嗅觉感觉到的、香气的物质制作的各种形态不同的单品香和合香、线香、盘香、香油膏、香水、香囊、香薰等。

第六类:旅游纪念品类。

包括：具有纪念意义的小型低值旅游商品（如徽章、钥匙链、冰箱贴、明信片等）。

第七类:旅游传统工艺品和现代工艺品类。

手工为主制作的、传统工艺特色的工艺美术品、民间工艺制品等。

工艺美术品大类：包括陶瓷工艺品、雕塑工艺品、玉器、织锦、刺绣、印染手工艺品、花边、编织工艺品、地毯和壁毯、漆器、金属工艺品、工艺画、皮雕画等。

观赏类的民间工艺制品：如年画、剪纸、刻纸、花灯、扇面画、炕围画、屏风、铁画、烙画、彩绘泥塑、面塑、装饰性摆件、各种装饰画、装饰挂件等。

玩赏类民间工艺制品：如传统皮影、木偶、风筝、空竹、风车等。

不包括：箱包、首饰、玩具等。

（2）科技生活板块
第八类:旅游电子和电器类。

个人可穿戴设备、手机和计算机外围设备等。

个人可穿戴设备包括：智能手表、智能腕带、智能眼镜、智能头盔、智能头带、智能鞋、智能书包、智能拐杖、智能配饰等。

小型旅游电器，包括小型制冷电器。包括车载冰箱、车载冷饮机等。

小型空调器，包括小型的空调器、电扇、冷热风器、空气去湿器等。

小型清洁电器，包括电熨斗、小型吸尘器等。

小型厨房电器，包括小型的电灶、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电饭锅、电热水器、食物加工机等。

小型电暖器具，包括电热毯、空间加热器。

小型整容保健电器，包括电动剃须刀、电吹风、小型的蒸发器、超声波洗面器、电动按摩器。

小型声像电器，包括微型投影仪、小型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等。

其他小型电器。

第九类:露营旅游装备和体育旅游用品类。

包括：照明类（头灯、手电、营灯等）。炊具类（烧烤炉、套锅等）。水具类（户外水壶、水袋、净水器等）。野营类（睡袋、帐篷等）。交通类（自行车、登山杖、指南针等）。体育用球类（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其他类（折椅、运动手表、望远镜等）。

不包括：旅游个人穿着、箱包、鞋帽等。

（3）时尚生活板块
第十类:旅游服饰类。

以丝绸、棉、麻等为原材料的服饰、家用纺织品等。

服饰：以丝绸、棉、麻、化纤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袜子、手套、围巾、领带、提包、阳伞、发饰等。

不包括：服装、鞋、帽、箱包。

第十一类:旅游家居纺织品类。

家用纺织品：以丝绸、棉、麻、化纤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床上用品（套罩类、枕类、被褥类等）、洗漱厨房纺织品、家具纺织品（靠垫、坐垫等）。

第十二类:旅游箱包鞋帽类。

购物袋、手提包、手拿包、钱包、背包、单肩包、挎包、腰包、拉杆箱、手提箱等。

以丝绸、棉、麻、毛、皮、化纤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鞋、帽。

第十三类:旅游美妆护肤和个护清洁类。

以护肤、美容、修饰、防护抑菌为目的而利用当地特色物产制作的日用天然或化学的工业产品和洗护身体、衣物的日用天然或化学的工业产品。

第十四类:旅游首饰类。

以各种金属材料，宝玉石材料，有机材料以及仿制品等加工而成的雀钗、耳环、项链、戒指、手镯等装饰人体的装饰品。

第十五类:旅游玩具和宠物用品类。

旅游玩具是指具有娱乐性、教育性、安全性，供玩耍游戏的工业化生产的器物，包括：拼图玩具、游戏玩具、数字算盘文字玩具、工具玩具、益智组合玩具、积木、交通玩具、拖拉玩具、拼板玩具、卡通玩偶等。

利用地域特色文化、传统非遗工艺或传统非遗工艺概念，创意设计的宠物用品、宠物玩具、宠物出行用具等。
（4）特产生活板块
第十六类:旅游休闲食品类。

旅游休闲食品指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打开包装即可食用的、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的、固体状的。如：谷物类制品（膨化、油炸、烘焙）、果仁类制品、薯类制品、糖食类制品、派类制品、肉禽鱼类制品、干/蜜制水果类制品、干/蜜制蔬菜类制品、海洋类制品。

第十七类:旅游方便食品类。

指开包即食的，或加水或加热后随时随地食用的食品。如：方便面、方便米粉、方便河粉、方便粥、方便菜、自热饭、自热汤、自热粥、自热火锅、罐头等。

第十八类:旅游佐餐食品及调味品类。

包括油、酱油、醋、酱、乳等，以及速食类的调味包等。）不包括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葵瓜子油、调和油、色拉油等非即食类食品。

第十九类:旅游茶品类。

茶叶和其它以果实、花、叶类等冲泡制品。

基本茶类：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

再加工茶类：以各种毛茶或精制茶再加工而成的，包括花茶、紧压茶、萃取茶、果味茶等。

类茶类：类茶植物加工制成的，不是真正的茶。包括：枸杞茶、杜仲茶、黄芪茶等。

第二十类:旅游冲调品类。

是指固体或半液体的、即冲即饮的食品，包括：奶粉、咖啡、果珍粉、奶茶粉、豆奶粉、蜂蜜等。

第二十一类:旅游酒水类。

地方久负盛名的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啤酒、精酿啤酒、葡萄酒、黄酒、米酒等。

不包括：药酒。

可以直接饮用的液体食品，包括水、饮料等。

（5）“城市伴手礼”板块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传播一个城市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生产力水平、人们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个性特色的，可用馈赠的商品载体。要具备该城市的鲜明特点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特色，蕴含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能体现城市的文化特质，反映城市的精神内涵，传递城市的独特风采。

参赛作品形式：提交的参赛作品应为实物。

参赛作品零售价不超过500元，重量不超过2.5千克，体积不宜过大。同一材质、工艺的商品可合并成一项参评。

参赛作品要以本市及县份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和地域文化为主题内容，具有纪念性强、创意新颖、精巧美观、方便携带、经济实惠的特点，能成为城市对外交往、商务往来的精美礼品和旅游商品。

（6）旅游景区文创板块
以旅游景区为基础，提炼景区旅游核心价值，打造凸显景区特色资源，承载景区故事的IP或文创衍生品，包含景区品牌形象（标志、吉祥物、形象系统VI）、文化创意旅游纪念品等。

4.参赛作品征集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能够量产或者有量产潜力的旅游商品，以企业名义参赛的须有固定营业场所，各项证照有效、齐全，同时参赛作品须具有文字商标，且提供文字商标注册证；以个人/高校名义参赛的，须各项证件有效、齐全，文字商标注册证不作强制要求。参评的食用类商品必须采用本地食材加工，具有生产厂家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质量合格证书。产品生产符合国家质量、安全、环保标准，无食品安全事故，无重大消费者投诉和消费纠纷。

5.参赛作品形式：提交的参赛作品应为实物。

6.参赛作品零售价不超过5000元，重量不超过5千克，体积不宜过大。同一材质、工艺的商品可合并成一项参评。

7.参赛作品必须创意新颖、独特，工艺精良，用材合理，绿色环保，具有产品开发导向性、示范性，凸显文化内涵，具有地域性、特色性且利用传统工艺创意设计的、创新制造的、现代生活的、新的日用旅游商品中的精品。

8.参赛者自行选择专题进行创作，参赛作品以单位或个人名义进行报名均可。

9.参赛作品应为原创设计、无版权争议，参赛作品带来的所有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同时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以及收回证书及荣誉。

10.参赛作品中不得出现任何与参赛人员姓名、单位相关的图案、文字、标记及其他与设计方案无关的符号，不符合规定者将被视为无效作品，取消参赛资格。本次大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报名参评者，但活动主办方拥有对其在活动期间展示和在公众媒体上宣传的解释权。

11.参赛作品材料。尽可能挖掘、使用纯天然的绿色环保原材料进行作品设计制作（如：土、木、藤、竹、铝、铜、布、蚕丝、纸等均可），并保证作品的整体质量，进一步提升广西旅游商品整体品牌形象。

（二）奖项设置

1.文化生活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8名（颁发奖杯+证书）、优秀奖若干名。

2.科技生活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8名（颁发奖杯+证书）、优秀奖若干名。

3.时尚生活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8名（颁发奖杯+证书）、优秀奖若干名。

4.特产生活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8名（颁发奖杯+证书）、优秀奖若干名。

5.“城市伴手礼”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1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

6.旅游景区文创板块金、银、铜奖：

企业组（含个人）:金奖1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

高校组:金奖2名（颁发奖杯+证书）、银奖4名（颁发奖杯+证书）、铜奖8名（颁发奖杯+证书）、优秀奖若干名，高校组不受板块限制。

7.对大赛组织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颁发 2023 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最佳组织奖 20 名（授予证书）。

8.网络人气奖：网络获得票数最高的前十名参赛作品获

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网络最佳人气奖10名（授予证书）。

五、赛事实施安排

本次大赛时间为2023年2月——6月（拟定），分为宣传发动、赛前培训、参赛作品申报、专家评审、网络投票、集中展示、获奖作品公示及后期宣传推广等八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

1.3月举办 2023 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媒体发布会，通过各大媒体发布赛事信息，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赛。

2.宣传主要以新媒体平台（公众号、抖音、视频号）为主，积极发动参赛企业、工作室、个人发布联合同步发布“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内容，同时搭配报纸、行业刊物、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播报征集大赛内容及作品征集过程中的精彩故事。

3.以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为平台，对各地市进行宣传走访，宣传并培训旅游商品行业知识，扩大广西有礼影响力；同时针对各地市重点商品企业进行培训，推动旅游商品开发创新，繁荣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市场。

（二）赛前培训

拟于2023年5月进行赛前培训，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安排有关企业参与培训，了解“广西有礼”品牌发展方向以及赛事规则和作品设计、生产、市场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专业内容。

（三）参赛作品申报

本次大赛征集活动以自愿申报为原则，详情报名通道请关注“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协会”公众号，大赛开启后将在公众号内公布报名通道。（附“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协会”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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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需提供以下资料：

1.产品图片：3张清晰的产品图片，图片大小为:1-3M；

2.参赛单位或个人证件：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是个人参赛仅需提供身份信息正反面即可；

3.参赛作品资质证明：专利作品需要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有产品商标注册证的请提供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旅游食品、茶品、饮品、酒类等类别的企业需提供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参赛时间安排：

3月20日上午9:00开始，线上报名开放；

5月20日下午17:00，线上报名关闭；

5月21日进行一次初审；

5月24日-5月28日，补充材料；

5月29日进行二次初审，下午17:00线上通道关闭；

5月31日，公布最终通过初审名单并通知寄送参赛作品。 

邮寄地址：参赛作品通过初审后，初审名单和寄送参赛作品的具体地址，将在“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协会”公众号发布，组委会工作人员同步以电话、微信、短信统一通知。
寄送注意事项：为防止邮寄商品在运输中损坏，瓷器类、酒类、玻璃类、陶瓷类商品打包时注意上下合盖，用泡沫加固包装,外包装用木箱固定，并在外包装上注明“易碎品”字样。邮寄商品的外包装箱，请用明显的且清晰的标识写明 “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参赛商品；

（四）专家评审

1.评审组人员构成：由各旅游、设计、艺术、旅游商品开发与经营等行业领域的专家组成。

2.评审时间：2023年6月，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进行评比。

3.评审规则：根据专家评审分数高低排列选出金银铜奖作品。

（五）网络投票

评审时间：2023年6月

投票方式：采取一个微信号一天能对十件不同类型商品各投一票的原则进行投票。评审规则：根据网络投票最终票数结果评选出“最佳网络人气奖”作品。

网络投票结果不影响大赛金银铜奖。

（六）后期宣传及推广

1.大赛结束后将在“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以及“广西旅游商品”微信公众号公示比赛结果。

2.大赛获奖作品将代表广西参加 2023 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2023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传统工艺现代生活主题）及相关展会（参加国赛的参赛作品须有文字商标注册证）。

3.渠道推广：

（1）获奖商品进入广西有礼创意产品展示馆进行长期地展示和销售。

（2）推荐获奖商品进入广西旅游商品行业协会销售渠道，作为重点扶持商品，向消费群体及会员单位推荐销售。

（3）获奖商品将集中在202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广西文化旅游大集市、2023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相关展会、2023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传统工艺现代生活主题）相关展会、南宁文化旅游商品博览会等各大展会、市集上集中展示推介。

（4）甄选获奖企业优秀商品，推荐进入“广西有礼”合作销售渠道及平台进行线下销售推广。

（5）组织获奖企业优秀商品，参与广西各地市政府文旅机构进商圈的系列活动，助力企业商品销售推广。
（6）旅游景区文创专题类优秀获奖企业落定景区，邀请高校、社会设计师进行文创商品创作设计，链接旅游景区与个人，获奖商品生产落地，进入景区展示与销售，促进旅游行业、旅游商品行业发展。

4.宣传推广：

（1）赛后组织参与“广西有礼”成果落地推介会，推介会在南宁文化产业园（拟定），邀请文化和旅游行政单位代表、区内外媒体、各旅游相关行业协会、销售平台及渠道企业代表，参与2020-2023“广西有礼”获奖商品成果落地转化。

（2）举办“广西有礼”生产销售企业对接会，获奖作品将嫁接所有权人与有意向企业通过转让、合作等方式将成果转化落地。

（3）获奖商品将获得“广西有礼”使用授权，可以在商品名称和销售渠道上打出“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银、铜奖字样。

（4）免费收录在广西旅游商品推广平台，同时通过协会新媒体团队针对大赛优秀作品进行录制宣传视频，在广西旅游商品公众号、广西好物、腾讯视频、抖音视频等各大新媒体、公众号上面向各大群体进行线上推广。

（5）组织获奖企业优秀商品，参与广西各地市政府文旅机构进商圈的系列活动，助力企业商品销售推广。

（6）组织国内旅游商品专家学者，对获奖企业的产品包装及销售推广在线上进行培训指导。

（7）汇编成册：获奖商品汇编入《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电子手册》。

六、评审标准

（一）品牌要求（10分）：拥有自有商标或者有商标注册手续，有一定品牌知名度，质量稳定，市场声誉好。

（二）地域要求（15分）：主题突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旅游目的地文化特色、资源特点和特征。

（三）创新要求（20分）：产品设计创意新颖、独特，技艺或品种独创。时尚性强，不落俗套，易被旅游者接受。传统工艺推陈出新，高新技术得到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四）市场要求（15分）：价格定位合理，须已批量生产或正在批量生产或者有批量生产潜力，且市场销售较好的旅游商品。有进一步深化设计，形成更大市场份额的潜力。

（五）工艺要求（15分）：工艺精良、制作精湛、用材合理、绿色环保、适宜量产。符合相关产品的国内外技术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通过标准认定的以证书为准）。加工质量高，传统技艺应用到位，产品的包装系统完整。

（六）实用性要求（15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寓用于乐，包装和色彩应用合理、美观，易于携带。有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应用性。

（七）示范性要求（10分）：注重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纪念性与实用性的结合。产品开发与时俱进，能够引导旅游商品的消费取向和流行趋势。

附件 2
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

大赛各市负责人和联络员回执表

	姓名
	职务
	单位
	手机号码
	备注

	
	
	
	
	

	
	
	
	
	


( 请 于 2023年3月25日前将此回执发送至 ：lysp5555900@163.com )

附件 3
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

大赛作品创作者承诺书
兹承诺所选送参加2023年“广西有礼”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作品属于本单位 (本人) 创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事项，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意参赛作品完全按照参赛文件要求做好配合及服务工作。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 (人)：

年  月  日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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